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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第 174號法律公告

《2011年領港 (費用 ) (修訂 )令》

(由領港事務監督根據《領港條例》(第 84章 )第 22條經向領港事務諮詢
委員會諮詢後作出 )

1. 生效日期
 (1) 除第 (2)款另有規定外，本命令自 2012年 2月 3日起實施。
 (2) 第 3(3)條自 2013年 1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修訂《領港 (費用 )令》
《領港 (費用 )令》(第 84章，附屬法例 D)現予修訂，修訂方式列
於第 3條。

3. 修訂附表
 (1) 附表，第 I部，第 1段——

廢除
“$4,100”

代以
“$4,400”。

 (2) 附表，第 II部，第 5A段——
廢除
“$2,000”

代以
“$2,300”。

 (3) 附表，第 II部，第 5A段——
廢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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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須支付”之後的所有字句
代以
“$2,600的額外領港費。”。

 (4) 附表，第 III部，第 1段——
廢除
“$4,100”

代以
“$4,400”。

領港事務監督
廖漢波

2011年 1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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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
第 1段

註釋

1. 本命令修訂《領港 (費用 )令》(第 84章，附屬法例 D)以——
 (a) 調高標準領港費的基本款額 (第 3(1)條 )；
 (b) 分兩期調高就某類領港服務 (即要求領港員在由龍珠島

劃至小磨刀洲的直線以西登上或離開船舶者 )而須支付
的額外領港費 (第 3(2)及 (3)條 )；及

 (c) 調高就取消聘用領港員而須支付的費用 (第 3(4)條 )。


